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簡更二字第9號

原        告  張憲輝  

0000000000000000

兼訴訟代理人  張麗雲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冠甫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 定代理 人  謝振坤（清算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公司解散後，應進行清算程序，在清算完結前，法人之人格

於清算範圍內，仍然存續，必須待清算完結後，公司之人格

始得歸於消滅；又所謂「清算終結」，係指在清算之必要範

圍內，實質上已依法完成清算程序而言，如尚未完成合法清

算，縱經法院為准予清算完結之備查，仍不生清算完結之效

果，法人人格仍未消滅。本件被告經股東同意解散，經新北

市政府於民國104年6月30日以新北府經司字第1045160978號

函（下稱新北市政府函）准予解散登記後，由謝振坤向本院

呈報就任清算人，嗣於111年12月26日向本院呈報清算完

結，經本院於112年2月14日以新北院英民事弘111年度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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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627號函准予備查乙情，業據本院調取冠甫不動產經紀

有限公司登記卷宗及本院111年度司司字第447號、111年度

司司字第627號卷宗核閱無誤，並有前揭本院112年2月14日

函、公司變更登記表、新北市政府函、解散登記申請書、股

東同意書等件附卷可稽（本院113年度板簡更二字第9號卷＜

以下簡稱第9號卷＞第53至60頁），而本件原告係於109年12

月25日起訴，有民事起訴狀收狀戳在卷可考（本院110年度

板簡字第402號卷＜以下簡稱第402號卷＞第11頁），揆諸前

揭說明，在本件訴訟了結前，被告之法人格在清算之必要範

圍內，仍視為存續，而未消滅，並應以清算人謝振坤為被告

之法定代理人，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張麗雲於民國84年間以預售屋方式購入門牌

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11樓（下稱系爭房地），嗣於

92年間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張憲輝，而後於95年間委託被告

被告仲介銷售系爭房地，因原告張憲輝住在高雄，遂委由原

告張麗雲代為接洽相關事宜，嗣被告在未簽立委任契約書之

情形下，逕自廣告銷售系爭房地，於售出予訴外人汪思佩後

始告知原告張麗雲，且在未提醒原告張麗雲簽署委任契約情

況下，致使銷售價金短缺新臺幣（下同）370,516元，迭經

與被告公司內部主任溝通未果，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

第348條規定，請求被告應賠償給付銷售價金短缺之損害等

語。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張麗雲、張憲輝各92,629

元。

二、被告則以：我聽不懂原告在講什麼，我公司雖有成交系爭房

地，但我本人未參與銷售過程，且時間迄今久遠，原告在成

交後10多年才來主張價金有短缺，已無憑證可以查詢等語，

以資抗辯。

三、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未舉證其受有銷售價金短缺之損害：

　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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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

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故主張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包含行為人

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加害行為、行為與損害間存在相當因果

關係等，均應負舉證之責。且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

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

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

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⒉經查，原告主張張憲輝於95年間透過被告仲介而出售系爭房

地予訴外人汪思佩之事實，固據其提出土地登記申請書、臺

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中和分處土地增值稅免稅證明書及95年

契約繳款書、土地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建築改良物買賣

所有權移轉契約書、系爭房地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新北

市地籍異動索引、玉山銀行存戶交易明細、遠東國際商業銀

行放款委託代繳利息收據等件為據（第402號卷第17至19

頁、第21頁、第23至25頁、第27頁、第29至31頁、第33至35

頁、第37至43頁、第45至51頁、第53至61頁），惟原告對此

則否認並辯稱因時隔多年而無憑證可查詢銷售價金有無短缺

等語，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上開資料，至多僅能證明系爭房地

係於95年間係經由被告仲介銷售予訴外人汪思佩買受，及張

憲輝曾以買賣為原因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訴外人

汪思佩之事實，尚無從證明系爭房地之買賣交易成交金額為

何，遑論據此證明原告收銷售價金短缺而受有損害。此外，

原告亦自承其無買賣合約或價金結算相關資料可以提供等語

（第9號卷第161頁），從而，原告主張其受有系爭房地銷售

價金短缺之損害，難認可採。

　⒊至原告雖另稱系爭房地為12.53坪，成交價為1坪17萬元，等

於係以213萬500元成交，經其調閱系爭房屋預售屋房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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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玉山銀行帳戶資料僅有187萬元，因此所受損失為213萬50

0元減去187萬元之差額等語（第9號卷第161頁）。惟查，原

告就其主張系爭房地成交金額為213萬元乙節，僅係其片面

主張，未提出任何價金付款憑證或結算資料以供核對，且系

爭房地係於95年間銷售，迄至原告本件起訴時已逾14年，原

告關於成交金額之主張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亦非無疑；況

原告主張其所受損失為213萬500元減去187萬元之差額，依

此計算差額為26萬500元（計算式：2,130,500元－1,870,00

0元＝260,500元），與原告起訴主張系爭房地銷售價金短少

37萬516元乙節（第402號卷第14頁），金額相差甚遠，足見

原告之主張前後不一，已難憑採。

　⒋綜上，原告既不能證明其受有系爭房地銷售價金短缺之損

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請求被告賠償損害，即屬無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34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短缺之買賣價金，

顯無理由：

　⒈「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

權之義務。權利之出賣人，負使買受人取得其權利之義務，

如因其權利而得占有一定之物者，並負交付其物之義務。」

民法第348條定有明文。依該規定意旨可知，係規範物之出

賣人負有交付標的物及使買受人取得標的物所有權或其權利

之義務，而非得據為出賣人請求買受人給付價金。

　⒉惟查，本件原告既係主張張憲輝於95年間委託被告仲介銷售

系爭房地予訴外人汪思佩，可知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關係應

係存於原告張憲輝與訴外人汪思佩間，被告並非買賣契約之

當事人，原告依民法買賣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短缺之銷售價

金，已屬無據。更遑論民法第348條亦非出賣人得據為請求

買受人給付價金之規定，是原告執民法第348條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短缺之買賣價金，於法不合，顯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及第34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原告張麗雲、張憲輝各92,629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雖原告聲請調查當時銷售系爭房地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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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張麗雲交談之人，然兩造均稱不知該人之身分（第9號

卷第161頁），即無調查之可能。原告另聲請傳喚證人丁主

任，惟原告自承證人丁主任並未參與系爭房地買賣之過程

（第9號卷第162頁），自亦無調查之必要。至兩造其餘主張

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

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江俊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　記　官　林宜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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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簡更二字第9號
原        告  張憲輝  


兼訴訟代理人  張麗雲  


被        告  冠甫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法 定代理 人  謝振坤（清算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公司解散後，應進行清算程序，在清算完結前，法人之人格於清算範圍內，仍然存續，必須待清算完結後，公司之人格始得歸於消滅；又所謂「清算終結」，係指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實質上已依法完成清算程序而言，如尚未完成合法清算，縱經法院為准予清算完結之備查，仍不生清算完結之效果，法人人格仍未消滅。本件被告經股東同意解散，經新北市政府於民國104年6月30日以新北府經司字第1045160978號函（下稱新北市政府函）准予解散登記後，由謝振坤向本院呈報就任清算人，嗣於111年12月26日向本院呈報清算完結，經本院於112年2月14日以新北院英民事弘111年度司司字第627號函准予備查乙情，業據本院調取冠甫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登記卷宗及本院111年度司司字第447號、111年度司司字第627號卷宗核閱無誤，並有前揭本院112年2月14日函、公司變更登記表、新北市政府函、解散登記申請書、股東同意書等件附卷可稽（本院113年度板簡更二字第9號卷＜以下簡稱第9號卷＞第53至60頁），而本件原告係於109年12月25日起訴，有民事起訴狀收狀戳在卷可考（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402號卷＜以下簡稱第402號卷＞第11頁），揆諸前揭說明，在本件訴訟了結前，被告之法人格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仍視為存續，而未消滅，並應以清算人謝振坤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張麗雲於民國84年間以預售屋方式購入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11樓（下稱系爭房地），嗣於92年間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張憲輝，而後於95年間委託被告被告仲介銷售系爭房地，因原告張憲輝住在高雄，遂委由原告張麗雲代為接洽相關事宜，嗣被告在未簽立委任契約書之情形下，逕自廣告銷售系爭房地，於售出予訴外人汪思佩後始告知原告張麗雲，且在未提醒原告張麗雲簽署委任契約情況下，致使銷售價金短缺新臺幣（下同）370,516元，迭經與被告公司內部主任溝通未果，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348條規定，請求被告應賠償給付銷售價金短缺之損害等語。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張麗雲、張憲輝各92,629元。
二、被告則以：我聽不懂原告在講什麼，我公司雖有成交系爭房地，但我本人未參與銷售過程，且時間迄今久遠，原告在成交後10多年才來主張價金有短缺，已無憑證可以查詢等語，以資抗辯。
三、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未舉證其受有銷售價金短缺之損害：
　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故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包含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加害行為、行為與損害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等，均應負舉證之責。且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⒉經查，原告主張張憲輝於95年間透過被告仲介而出售系爭房地予訴外人汪思佩之事實，固據其提出土地登記申請書、臺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中和分處土地增值稅免稅證明書及95年契約繳款書、土地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系爭房地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新北市地籍異動索引、玉山銀行存戶交易明細、遠東國際商業銀行放款委託代繳利息收據等件為據（第402號卷第17至19頁、第21頁、第23至25頁、第27頁、第29至31頁、第33至35頁、第37至43頁、第45至51頁、第53至61頁），惟原告對此則否認並辯稱因時隔多年而無憑證可查詢銷售價金有無短缺等語，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上開資料，至多僅能證明系爭房地係於95年間係經由被告仲介銷售予訴外人汪思佩買受，及張憲輝曾以買賣為原因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汪思佩之事實，尚無從證明系爭房地之買賣交易成交金額為何，遑論據此證明原告收銷售價金短缺而受有損害。此外，原告亦自承其無買賣合約或價金結算相關資料可以提供等語（第9號卷第161頁），從而，原告主張其受有系爭房地銷售價金短缺之損害，難認可採。
　⒊至原告雖另稱系爭房地為12.53坪，成交價為1坪17萬元，等於係以213萬500元成交，經其調閱系爭房屋預售屋房貸資料及玉山銀行帳戶資料僅有187萬元，因此所受損失為213萬500元減去187萬元之差額等語（第9號卷第161頁）。惟查，原告就其主張系爭房地成交金額為213萬元乙節，僅係其片面主張，未提出任何價金付款憑證或結算資料以供核對，且系爭房地係於95年間銷售，迄至原告本件起訴時已逾14年，原告關於成交金額之主張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亦非無疑；況原告主張其所受損失為213萬500元減去187萬元之差額，依此計算差額為26萬500元（計算式：2,130,500元－1,870,000元＝260,500元），與原告起訴主張系爭房地銷售價金短少37萬516元乙節（第402號卷第14頁），金額相差甚遠，足見原告之主張前後不一，已難憑採。
　⒋綜上，原告既不能證明其受有系爭房地銷售價金短缺之損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請求被告賠償損害，即屬無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34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短缺之買賣價金，顯無理由：
　⒈「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權利之出賣人，負使買受人取得其權利之義務，如因其權利而得占有一定之物者，並負交付其物之義務。」民法第348條定有明文。依該規定意旨可知，係規範物之出賣人負有交付標的物及使買受人取得標的物所有權或其權利之義務，而非得據為出賣人請求買受人給付價金。
　⒉惟查，本件原告既係主張張憲輝於95年間委託被告仲介銷售系爭房地予訴外人汪思佩，可知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關係應係存於原告張憲輝與訴外人汪思佩間，被告並非買賣契約之當事人，原告依民法買賣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短缺之銷售價金，已屬無據。更遑論民法第348條亦非出賣人得據為請求買受人給付價金之規定，是原告執民法第34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短缺之買賣價金，於法不合，顯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及第34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張麗雲、張憲輝各92,629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雖原告聲請調查當時銷售系爭房地而與原告張麗雲交談之人，然兩造均稱不知該人之身分（第9號卷第161頁），即無調查之可能。原告另聲請傳喚證人丁主任，惟原告自承證人丁主任並未參與系爭房地買賣之過程（第9號卷第162頁），自亦無調查之必要。至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華民國113年11月15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江俊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華民國113年11月15日
　　　　　　　　　　　書　記　官　林宜宣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簡更二字第9號
原        告  張憲輝  

兼訴訟代理人  張麗雲  

被        告  冠甫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法 定代理 人  謝振坤（清算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公司解散後，應進行清算程序，在清算完結前，法人之人格
    於清算範圍內，仍然存續，必須待清算完結後，公司之人格
    始得歸於消滅；又所謂「清算終結」，係指在清算之必要範
    圍內，實質上已依法完成清算程序而言，如尚未完成合法清
    算，縱經法院為准予清算完結之備查，仍不生清算完結之效
    果，法人人格仍未消滅。本件被告經股東同意解散，經新北
    市政府於民國104年6月30日以新北府經司字第1045160978號
    函（下稱新北市政府函）准予解散登記後，由謝振坤向本院
    呈報就任清算人，嗣於111年12月26日向本院呈報清算完結
    ，經本院於112年2月14日以新北院英民事弘111年度司司字
    第627號函准予備查乙情，業據本院調取冠甫不動產經紀有
    限公司登記卷宗及本院111年度司司字第447號、111年度司
    司字第627號卷宗核閱無誤，並有前揭本院112年2月14日函
    、公司變更登記表、新北市政府函、解散登記申請書、股東
    同意書等件附卷可稽（本院113年度板簡更二字第9號卷＜以
    下簡稱第9號卷＞第53至60頁），而本件原告係於109年12月2
    5日起訴，有民事起訴狀收狀戳在卷可考（本院110年度板簡
    字第402號卷＜以下簡稱第402號卷＞第11頁），揆諸前揭說明
    ，在本件訴訟了結前，被告之法人格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
    仍視為存續，而未消滅，並應以清算人謝振坤為被告之法定
    代理人，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張麗雲於民國84年間以預售屋方式購入門牌
    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11樓（下稱系爭房地），嗣於92年
    間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張憲輝，而後於95年間委託被告被告
    仲介銷售系爭房地，因原告張憲輝住在高雄，遂委由原告張
    麗雲代為接洽相關事宜，嗣被告在未簽立委任契約書之情形
    下，逕自廣告銷售系爭房地，於售出予訴外人汪思佩後始告
    知原告張麗雲，且在未提醒原告張麗雲簽署委任契約情況下
    ，致使銷售價金短缺新臺幣（下同）370,516元，迭經與被
    告公司內部主任溝通未果，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348
    條規定，請求被告應賠償給付銷售價金短缺之損害等語。其
    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張麗雲、張憲輝各92,629元。
二、被告則以：我聽不懂原告在講什麼，我公司雖有成交系爭房
    地，但我本人未參與銷售過程，且時間迄今久遠，原告在成
    交後10多年才來主張價金有短缺，已無憑證可以查詢等語，
    以資抗辯。
三、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未舉證其受有銷售價金短缺之損害：
　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
    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明
    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故主張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包含行為人有
    故意或過失之不法加害行為、行為與損害間存在相當因果關
    係等，均應負舉證之責。且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
    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
    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
    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⒉經查，原告主張張憲輝於95年間透過被告仲介而出售系爭房
    地予訴外人汪思佩之事實，固據其提出土地登記申請書、臺
    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中和分處土地增值稅免稅證明書及95年
    契約繳款書、土地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建築改良物買賣
    所有權移轉契約書、系爭房地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新北
    市地籍異動索引、玉山銀行存戶交易明細、遠東國際商業銀
    行放款委託代繳利息收據等件為據（第402號卷第17至19頁
    、第21頁、第23至25頁、第27頁、第29至31頁、第33至35頁
    、第37至43頁、第45至51頁、第53至61頁），惟原告對此則
    否認並辯稱因時隔多年而無憑證可查詢銷售價金有無短缺等
    語，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上開資料，至多僅能證明系爭房地係
    於95年間係經由被告仲介銷售予訴外人汪思佩買受，及張憲
    輝曾以買賣為原因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汪
    思佩之事實，尚無從證明系爭房地之買賣交易成交金額為何
    ，遑論據此證明原告收銷售價金短缺而受有損害。此外，原
    告亦自承其無買賣合約或價金結算相關資料可以提供等語（
    第9號卷第161頁），從而，原告主張其受有系爭房地銷售價
    金短缺之損害，難認可採。
　⒊至原告雖另稱系爭房地為12.53坪，成交價為1坪17萬元，等
    於係以213萬500元成交，經其調閱系爭房屋預售屋房貸資料
    及玉山銀行帳戶資料僅有187萬元，因此所受損失為213萬50
    0元減去187萬元之差額等語（第9號卷第161頁）。惟查，原
    告就其主張系爭房地成交金額為213萬元乙節，僅係其片面
    主張，未提出任何價金付款憑證或結算資料以供核對，且系
    爭房地係於95年間銷售，迄至原告本件起訴時已逾14年，原
    告關於成交金額之主張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亦非無疑；況
    原告主張其所受損失為213萬500元減去187萬元之差額，依
    此計算差額為26萬500元（計算式：2,130,500元－1,870,000
    元＝260,500元），與原告起訴主張系爭房地銷售價金短少37
    萬516元乙節（第402號卷第14頁），金額相差甚遠，足見原
    告之主張前後不一，已難憑採。
　⒋綜上，原告既不能證明其受有系爭房地銷售價金短缺之損害
    ，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請求被告賠償損害，即屬無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34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短缺之買賣價金，顯無理由：
　⒈「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
    權之義務。權利之出賣人，負使買受人取得其權利之義務，
    如因其權利而得占有一定之物者，並負交付其物之義務。」
    民法第348條定有明文。依該規定意旨可知，係規範物之出
    賣人負有交付標的物及使買受人取得標的物所有權或其權利
    之義務，而非得據為出賣人請求買受人給付價金。
　⒉惟查，本件原告既係主張張憲輝於95年間委託被告仲介銷售
    系爭房地予訴外人汪思佩，可知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關係應
    係存於原告張憲輝與訴外人汪思佩間，被告並非買賣契約之
    當事人，原告依民法買賣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短缺之銷售價
    金，已屬無據。更遑論民法第348條亦非出賣人得據為請求
    買受人給付價金之規定，是原告執民法第348條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短缺之買賣價金，於法不合，顯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及第34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原告張麗雲、張憲輝各92,629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雖原告聲請調查當時銷售系爭房地而與
    原告張麗雲交談之人，然兩造均稱不知該人之身分（第9號
    卷第161頁），即無調查之可能。原告另聲請傳喚證人丁主
    任，惟原告自承證人丁主任並未參與系爭房地買賣之過程（
    第9號卷第162頁），自亦無調查之必要。至兩造其餘主張陳
    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
    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華民國113年11月15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江俊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華民國113年11月15日
　　　　　　　　　　　書　記　官　林宜宣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簡更二字第9號
原        告  張憲輝  

兼訴訟代理人  張麗雲  

被        告  冠甫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

法 定代理 人  謝振坤（清算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公司解散後，應進行清算程序，在清算完結前，法人之人格於清算範圍內，仍然存續，必須待清算完結後，公司之人格始得歸於消滅；又所謂「清算終結」，係指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實質上已依法完成清算程序而言，如尚未完成合法清算，縱經法院為准予清算完結之備查，仍不生清算完結之效果，法人人格仍未消滅。本件被告經股東同意解散，經新北市政府於民國104年6月30日以新北府經司字第1045160978號函（下稱新北市政府函）准予解散登記後，由謝振坤向本院呈報就任清算人，嗣於111年12月26日向本院呈報清算完結，經本院於112年2月14日以新北院英民事弘111年度司司字第627號函准予備查乙情，業據本院調取冠甫不動產經紀有限公司登記卷宗及本院111年度司司字第447號、111年度司司字第627號卷宗核閱無誤，並有前揭本院112年2月14日函、公司變更登記表、新北市政府函、解散登記申請書、股東同意書等件附卷可稽（本院113年度板簡更二字第9號卷＜以下簡稱第9號卷＞第53至60頁），而本件原告係於109年12月25日起訴，有民事起訴狀收狀戳在卷可考（本院110年度板簡字第402號卷＜以下簡稱第402號卷＞第11頁），揆諸前揭說明，在本件訴訟了結前，被告之法人格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仍視為存續，而未消滅，並應以清算人謝振坤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先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張麗雲於民國84年間以預售屋方式購入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11樓（下稱系爭房地），嗣於92年間將系爭房地贈與原告張憲輝，而後於95年間委託被告被告仲介銷售系爭房地，因原告張憲輝住在高雄，遂委由原告張麗雲代為接洽相關事宜，嗣被告在未簽立委任契約書之情形下，逕自廣告銷售系爭房地，於售出予訴外人汪思佩後始告知原告張麗雲，且在未提醒原告張麗雲簽署委任契約情況下，致使銷售價金短缺新臺幣（下同）370,516元，迭經與被告公司內部主任溝通未果，為此，爰依民法第184條、第348條規定，請求被告應賠償給付銷售價金短缺之損害等語。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張麗雲、張憲輝各92,629元。
二、被告則以：我聽不懂原告在講什麼，我公司雖有成交系爭房地，但我本人未參與銷售過程，且時間迄今久遠，原告在成交後10多年才來主張價金有短缺，已無憑證可以查詢等語，以資抗辯。
三、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未舉證其受有銷售價金短缺之損害：
　⒈「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故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包含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加害行為、行為與損害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等，均應負舉證之責。且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⒉經查，原告主張張憲輝於95年間透過被告仲介而出售系爭房地予訴外人汪思佩之事實，固據其提出土地登記申請書、臺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中和分處土地增值稅免稅證明書及95年契約繳款書、土地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系爭房地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新北市地籍異動索引、玉山銀行存戶交易明細、遠東國際商業銀行放款委託代繳利息收據等件為據（第402號卷第17至19頁、第21頁、第23至25頁、第27頁、第29至31頁、第33至35頁、第37至43頁、第45至51頁、第53至61頁），惟原告對此則否認並辯稱因時隔多年而無憑證可查詢銷售價金有無短缺等語，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上開資料，至多僅能證明系爭房地係於95年間係經由被告仲介銷售予訴外人汪思佩買受，及張憲輝曾以買賣為原因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訴外人汪思佩之事實，尚無從證明系爭房地之買賣交易成交金額為何，遑論據此證明原告收銷售價金短缺而受有損害。此外，原告亦自承其無買賣合約或價金結算相關資料可以提供等語（第9號卷第161頁），從而，原告主張其受有系爭房地銷售價金短缺之損害，難認可採。
　⒊至原告雖另稱系爭房地為12.53坪，成交價為1坪17萬元，等於係以213萬500元成交，經其調閱系爭房屋預售屋房貸資料及玉山銀行帳戶資料僅有187萬元，因此所受損失為213萬500元減去187萬元之差額等語（第9號卷第161頁）。惟查，原告就其主張系爭房地成交金額為213萬元乙節，僅係其片面主張，未提出任何價金付款憑證或結算資料以供核對，且系爭房地係於95年間銷售，迄至原告本件起訴時已逾14年，原告關於成交金額之主張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亦非無疑；況原告主張其所受損失為213萬500元減去187萬元之差額，依此計算差額為26萬500元（計算式：2,130,500元－1,870,000元＝260,500元），與原告起訴主張系爭房地銷售價金短少37萬516元乙節（第402號卷第14頁），金額相差甚遠，足見原告之主張前後不一，已難憑採。
　⒋綜上，原告既不能證明其受有系爭房地銷售價金短缺之損害，則原告依民法第184條請求被告賠償損害，即屬無據。
　㈡原告依民法第34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短缺之買賣價金，顯無理由：
　⒈「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權利之出賣人，負使買受人取得其權利之義務，如因其權利而得占有一定之物者，並負交付其物之義務。」民法第348條定有明文。依該規定意旨可知，係規範物之出賣人負有交付標的物及使買受人取得標的物所有權或其權利之義務，而非得據為出賣人請求買受人給付價金。
　⒉惟查，本件原告既係主張張憲輝於95年間委託被告仲介銷售系爭房地予訴外人汪思佩，可知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關係應係存於原告張憲輝與訴外人汪思佩間，被告並非買賣契約之當事人，原告依民法買賣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短缺之銷售價金，已屬無據。更遑論民法第348條亦非出賣人得據為請求買受人給付價金之規定，是原告執民法第34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短缺之買賣價金，於法不合，顯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及第348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張麗雲、張憲輝各92,629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雖原告聲請調查當時銷售系爭房地而與原告張麗雲交談之人，然兩造均稱不知該人之身分（第9號卷第161頁），即無調查之可能。原告另聲請傳喚證人丁主任，惟原告自承證人丁主任並未參與系爭房地買賣之過程（第9號卷第162頁），自亦無調查之必要。至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華民國113年11月15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江俊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華民國113年11月15日
　　　　　　　　　　　書　記　官　林宜宣


